
交 通 及 运 输 成 员 会  
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 
        2 0 1 6 年 第 四 次 会 议 纪 要          

 
 
日  期 ：  2 0 1 6 年 1 0 月 2 8 日 (星 期 五 )   
时  间 ：  上 午 9 时 3 0 分  
地  点 ：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出 席 者 ：  

 
 黄 碧 娇 女 士 , B B S , M H , J P  主 席  

 陈 灶 良 先 生 , M H  成 员  

 陈 笑 权 先 生 , M H  成 员  

 刘 志 成 博 士  成 员  

 周 炫 玮 先 生  成 员  

 关 永 业 先 生  成 员  

 刘 勇 威 先 生  成 员  

 李 华 光 先 生  成 员  

 罗 晓 枫 先 生  成 员  

 谭 荣 勋 先 生  成 员  

 邓 铭 泰 先 生  成 员  

 胡 健 民 先 生  成 员  

 任 启 邦 先 生  成 员  

 任 万 全 先 生  成 员  

 梅 少 峰 先 生  成 员  

 罗 家 勤 先 生  高 级 运 输 主 任 (大 埔 )／ 运 输 署  

 张 志 宝 先 生  社 区 事 务 经 理 ／ 九 龙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 

 林 美 香 女 士  高 级 车 务 主 任 ／ 九 龙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 

 李 述 恒 先 生  高 级 主 任 (策 划 及 发 展 )／ 九 龙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 

 潘 振 刚 先 生  襄 理 (车 务 )／ 龙 运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 

 伍 振 邦 先 生  高 级 车 务 主 任 ／ 龙 运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 

 邝 念 慈 女 士  联 络 主 任 ( 1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 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钱 惠 嫦 女 士  联 络 主 任 ( 6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 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陈 盟 锵 先 生  秘 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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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 假 者 ︰  

 
 余 智 荣 先 生  成 员  

 
 
缺 席 者 ︰  

 
 区 镇 桦 先 生  成 员  

 区 镇 濠 先 生  成 员  

 刘 宗 翰 先 生  成 员  

 陈 凯 泳 先 生  成 员  

 
 
I. 通 过 2 0 1 6 年 8 月 23 日 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第 三 次 会 议 的

会 议 纪 要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B M  1 6 / 2 0 1 6 号 )  

 
 成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 

II. 检 讨 E 4 1 号 线 、 A 4 7 号 线 及 A 4 7 X 号 线  

 
2 .  潘 振 刚 先 生 报 告 ， A 4 7 号 线 的 乘 客 量 有 轻 微 增 长 ， 班 次 平 均 载 客 量

约 为 3 0 多 人 。 至 于 E 4 1 号 线 方 面 ， 由 于 繁 忙 时 段 的 行 车 时 间 长 约 8 5 分

钟 ， 因 此 再 扩 大 服 务 范 围 的 空 间 有 限 ， 而 乘 客 对 延 长 路 线 亦 表 达 了 不 同

意 见 ， 目 前 未 有 就 修 改 E 4 1 的 路 线 达 成 共 识 。  

 
3 .  伍 振 邦 先 生 报 告 A 4 7 X 号 线 的 客 量 调 查 结 果 ：  

 
( i )  往 机 场 方 向 的 巴 士 在 本 年 8 月 及 9 月 份 最 高 一 小 时 的 载 客 率 分

别 为 2 0 %及 2 4 %， 往 大 埔 方 向 的 巴 士 在 本 年 8 月 及 9 月 份 最 高

一 小 时 的 载 客 则 分 别 为 1 2 %及 1 4 %。  
( i i )  在 A 4 7 X 号 线 投 入 服 务 后 ， E 4 1 号 线 的 乘 客 量 有 轻 微 下 降 ， 相

信 有 部 份 乘 客 选 择 转 乘 A 4 7 X 号 线 往 机 场 。  
( i i i )  龙 运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(“ 龙 运 ”)就 A 4 7 X 号 线 进 行 问 卷 调 查 ，共 收

到 8 8 份 有 效 问 卷 。所 有 受 访 者 均 满 意 车 厢 设 施 ；超 过 8 0 %满 意

巴 士 走 线 ；超 过 7 0 %满 意 巴 士 站 位 置 ；超 过 5 0 %满 意 服 务 时 间 。

另 有 乘 客 建 议 在 广 福 邨 、 大 埔 中 心 、 富 亨 邨 及 富 善 邨 等 地 方 增

设 车 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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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主 席 指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交 通 繁 忙 ，建 议 机 场 巴 士 可 由 林 锦 公 路 往 机 场 。

她 敦 促 署 方 及 龙 运 应 研 究 如 何 改 善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， 缩 短 大 埔 居 民 到 机 场

的 时 间 。  

 
5 .  成 员 的 意 见 和 建 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请 运 输 署 及 龙 运 跟 进 以 往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的 建 议 ， 增 加 E 4 1 号 线

班 次 。  

( i i )  质 疑 A 4 7 X 号 线 的 客 量 调 查 结 果 未 能 反 映 实 际 的 情 况 ， 建 议 龙

运 可 在 区 内 不 同 的 地 方 收 集 居 民 的 意 见 。  
( i i i )  龙 运 称 现 时 E 4 1 号 线 的 载 客 量 只 有 六 成 ， 但 有 成 员 却 表 示 巴 士

驶 到 广 福 邨 站 已 经 满 载 ， 询 问 为 何 数 据 与 实 际 情 况 有 所 出 入 。  
( i v )  建 议 以 平 均 乘 客 人 数 取 代 一 小 时 最 高 乘 客 人 数 作 为 巴 士 载 客 量

的 指 标 。  
( v )  要 求 检 讨 E 4 1 号 线 ， 包 括 该 路 线 的 服 务 范 围 及 车 费 等 。  
( v i )  建 议 A 4 7 X 号 线 在 富 亨 邨 、 富 善 邨 及 太 和 邨 等 地 方 设 站 ， 以 服

务 更 多 居 民 。  
( v i i )  建 议 龙 运 先 了 解 乘 客 的 乘 车 集 惯 及 分 析 有 关 数 据 ， 以 便 更 全 面

地 检 视 及 调 整 区 内 机 场 巴 士 服 务 。  
( v i i i )  A 4 7 X 与 E 4 1 号 线 的 价 钱 相 差 一 倍 ，认 为 有 必 要 调 低 A 4 7 X 号 线

的 车 资 。  
( i x )  A 4 7 X 与 E 4 1 号 线 路 线 重 迭 有 助 把 E 4 1 号 线 的 乘 客 分 流 ， 纾 缓

E 4 1 号 线 经 常 满 载 的 情 况 。  

 
6 .  主 席 期 望 署 方 及 龙 运 慎 重 考 虑 成 员 对 上 述 三 条 机 场 巴 士 路 线 的 意 见 ，

并 按 成 员 的 建 议 提 供 合 适 的 方 案 ， 以 供 工 作 小 组 讨 论 。  

 
 

III. 要 求 加 密 3 0 7 号 线 系 列 的 班 次  

 
7 .  李 述 恒 先 生 报 告 3 0 7 号 线 系 列 (包 括 3 07、3 0 7 A、3 0 7 B、3 0 7 C 及 3 0 7 P
号 线 )在 繁 忙 时 间 的 使 用 率 约 六 成 至 九 成 。九 巴 认 为 目 前 的 服 务 水 平 能 应

付 乘 客 的 需 求 ， 亦 会 留 意 客 量 变 化 ， 有 需 要 时 在 3 0 7 号 线 系 列 投 放 更 多

资 源 。  

 
8 .  有 成 员 要 求 九 巴 提 供 各 条 3 0 7 支 线 的 客 量 资 料 。 此 外 ， 他 表 示 由 于

3 0 7 C 经 西 区 海 底 隧 道 往 香 港 岛 能 便 利 在 港 岛 西 区 上 班 的 居 民 ，受 到 乘 客

的 欢 迎 ， 因 此 他 们 希 望 增 加 3 0 7 C 的 班 次 。  

 
9 .  李 述 恒 先 生 补 充 ， 3 0 7、 3 0 7 A、 3 0 7 B、 3 0 7 C 及 3 0 7 P 在 早 晚 间 繁 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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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 间 的 使 用 率 分 别 为 8 6 %、 6 8 %、 6 8 %、 7 4 %及 8 3 %。  

 
1 0 .  成 员 的 意 见 和 建 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希 望 九 巴 提 供 早 上 繁 忙 时 间 的 详 细 统 计 资 料 。  
( i i )  考 虑 到 天 赋 海 湾 将 来 的 发 展 ， 建 议 3 07 号 线 系 列 在 天 赋 海 湾 及

科 学 园 一 带 设 站 ， 应 付 该 居 民 的 需 求 。  
( i i i )  有 居 民 投 诉 3 0 7 A 早 上 的 班 次 不 足 ， 而 在 富 亨 邨 排 队 的 人 龙 亦

很 长 ， 希 望 九 巴 派 员 理 顺 排 队 的 情 况 ， 及 提 醒 司 机 预 留 足 够 时

间 让 乘 客 上 车 。  
( i v )  要 求 提 早 3 0 7 C 号 线 第 一 班 车 的 发 车 时 间 至 早 上 7 时 ，以 减 少 乘

客 因 交 通 阻 碍 而 迟 到 的 情 况 。  
( v )  有 居 民 要 求 增 加 3 0 7 A、 3 0 7 C 及 3 0 7 P 的 服 务 班 次 。  

 
1 1 .  李 述 恒 先 生 回 应 ， 九 巴 备 悉 各 成 员 的 意 见 。 九 巴 知 悉 3 0 7 号 线 系 列

巴 士 在 繁 忙 时 间 的 使 用 率 较 高 ， 会 密 切 留 意 情 况 并 积 极 考 虑 在 下 次 巴 士

路 线 计 划 增 加 资 源 改 善 服 务 。回 应 提 早 3 0 7 C 号 线 在 早 上 的 服 务 时 间 的 建

议 ， 他 表 示 九 巴 会 因 应 实 际 营 运 情 况 及 吐 露 港 公 路 工 程 对 交 通 的 影 响 ，

与 运 输 署 及 城 巴 探 讨 这 个 建 议 的 可 行 性 。  

 
1 2 .  有 成 员 表 示 大 埔 公 路 沙 田 段 将 会 有 扩 阔 工 程 ， 询 问 九 巴 届 时 有 没 有

特 别 交 通 安 排 ， 应 对 交 通 挤 塞 的 情 况 。  

 
1 3 .  李 述 恒 先 生 表 示 ， 九 巴 预 计 在 工 程 进 行 期 间 ， 该 处 会 有 临 时 改 道 措

施 ，或 会 影 响 交 通 流 量 。他 们 理 解 3 0 7 C 号 线 的 行 车 时 间 会 因 而 增 加 ，故

此 希 望 尽 早 与 运 输 署 及 城 巴 研 究 提 前 早 上 服 务 时 间 。  

 
1 4 .  有 成 员 表 示 并 非 只 有 3 0 7 号 线 系 列 会 驶 经 吐 露 港 公 路 ， 运 输 署 有 需

要 推 出 相 应 措 施 减 低 工 程 对 所 有 公 共 交 通 的 影 响 。 此 外 ， 他 重 申 希 望 加

强 3 0 7 C 号 线 的 服 务 。  

 
1 5 .  主 席 表 示 巴 士 公 司 不 应 待 巴 士 出 现 爆 满 的 情 况 才 增 加 资 源 。 回 应 扩

阔 工 程 可 能 引 致 的 挤 塞 情 况 ， 她 建 议 巴 士 公 司 考 虑 使 用 三 号 干 线 替 代 吐

露 港 公 路 的 路 线 。  

 
 

IV. 增 加 7 4 X 号 线 及 7 5 X 号 线 的 班 次  

 
1 6 .  李 述 恒 先 生 表 示 7 4 X 及 7 5 X 号 线 在 繁 忙 时 间 的 使 用 率 分 别 为 9 0 %及

7 4 %。 九 巴 留 意 到 7 4 X 号 线 的 使 用 率 高 ， 将 与 运 输 署 商 讨 增 加 该 路 线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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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 务 班 次 。  

 
1 7 .  成 员 的 意 见 和 建 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希 望 九 巴 提 供 7 4 D 号 线 的 客 量 数 据 ，并 建 议 实 施 设 双 向 分 段 收

费 优 惠 (即 在 上 下 车 时 拍 卡 记 录 ， 以 扣 减 部 分 车 资 )。  
( i i )  关 注 7 4 X 号 线 不 按 时 到 站 的 问 题 ， 要 求 九 巴 作 出 改 善 。  
( i i i )  留 意 到 7 5 X 号 线 到 广 福 邨 站 时 已 满 载 ， 希 望 九 巴 增 加 班 次 。  
( i v )  反 映 在 晚 上 九 时 后 由 观 塘 乘 坐 7 4 X 号 线 的 乘 客 众 多 ，有 满 载 的

情 况 ， 请 九 巴 备 悉 及 跟 进 。  

 
1 8 .  李 述 恒 先 生 的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九 巴 目 前 正 检 讨 7 4D 号 线 的 服 务 ，会 一 并 考 虑 成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。 
( i i )  知 悉 7 5 X 号 线 在 某 些 时 段 的 使 用 率 特 别 高 ，会 研 究 加 开 特 别 班

次 应 付 乘 客 需 求 。  
( i i i )  重 申 九 巴 会 因 应 乘 客 的 需 要 及 乘 车 习 惯 ， 适 当 地 调 整 资 源 ， 以

改 善 巴 士 服 务 。  

 
 

V. 建 议 7 4 K 号 线 绕 经 岚 山  
 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 G B M  1 8 / 2 0 1 6 号 )  

 
1 9 .  主 席 表 示 早 前 有 市 民 致 函 秘 书 处 ， 要 求 7 4 K 号 线 绕 经 岚 山 。 而 三 门

仔 村 及 联 益 渔 村 代 表 亦 已 致 函 秘 书 处 ， 反 对 上 述 建 议 ， 详 情 可 参 阅 大 埔

区 议 会 文 件 W G B M  1 8 / 2 0 1 6 号 。  

 
2 0 .  李 述 恒 先 生 回 应 ，如 7 4 K 号 线 延 伸 服 务 至 岚 山 将 会 增 加 约 五 分 钟 的

车 程 ， 对 乘 客 造 成 影 响 ， 因 此 九 巴 对 该 意 见 有 保 留 。  

 
2 1 .  成 员 的 意 见 和 建 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有 成 员 认 为 三 门 仔 村 及 联 益 渔 村 代 表 反 对 7 4 K 号 线 绕 经 岚 山 的

理 据 不 足 ， 亦 建 议 九 巴 与 岚 山 的 居 民 代 表 会 面 ， 了 解 他 们 的 诉

求 及 解 释 7 4 K 号 线 未 能 绕 经 岚 山 的 原 因 。  
( i i )  有 成 员 表 示 根 据 凤 园 路 一 带 的 路 面 情 况 ， 7 4 K 号 线 绕 经 岚 山 会

增 加 行 车 时 间 约 1 5 分 钟 ，并 可 能 会 增 加 车 费 ，因 此 反 对 上 述 建

议 。  
( i i i )  未 来 大 埔 区 有 新 发 展 的 项 目 相 继 落 成 ， 认 为 政 府 应 在 检 视 公 共

交 通 服 务 时 一 并 考 虑 长 远 的 交 通 配 套 及 规 划 发 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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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建 议 除 7 4 K 号 线 外 ， 可 考 虑 安 排 7 3 号 线 绕 经 岚 山 。  

 
2 2 .  李 述 恒 先 生 的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为 应 付 凤 园 一 带 的 交 通 需 求 ， 九 巴 正 与 运 输 署 协 调 落 实 7 4 E 号

线 。  
( i i )  由 于 绕 经 岚 山 会 增 加 7 4 K 号 线 的 车 程 ，或 有 需 要 因 此 上 调 车 费 。 
( i i i )  九 巴 会 研 究 7 3 号 线 绕 经 岚 山 的 建 议 。  

 
2 3 .  罗 家 勤 先 生 表 示 ， 延 伸 现 有 公 共 交 通 服 务 至 新 发 展 的 地 区 ， 是 开 办

新 巴 士 路 线 以 外 的 另 一 个 改 善 巴 士 服 务 的 考 虑 方 向 。 署 方 在 研 究 7 4 K 绕

经 岚 山 的 建 议 时 ， 须 仔 细 考 虑 现 时 该 处 有 没 有 重 迭 的 公 交 交 通 服 务 ， 改

善 路 线 对 现 时 的 乘 客 、 车 费 及 班 次 的 影 响 等 。 而 署 方 认 为 7 4 K 绕 经 岚 山

会 增 加 约 1 5 分 钟 的 行 车 时 间 ， 而 且 该 处 亦 有 专 线 小 巴 2 0 P 、 2 0 M 号 线

及 屋 邨 巴 士 服 务 ， 分 别 前 往 大 埔 墟 、 大 埔 中 心 及 太 和 站 ， 足 够 应 付 居 民

的 需 要 。 署 方 会 密 切 留 意 当 区 人 口 或 需 求 的 改 变 ， 适 时 调 整 公 共 交 通 服

务 ， 以 配 合 实 际 情 况 。  

 
 

VI. 有 关 专 线 小 巴 2 0 M 的 运 作 事 宜  

 
2 4 .  主 席 表 示 有 市 民 致 函 秘 书 处 ，建 议 专 线 小 巴 2 0 M 由 大 埔 中 心 巴 士 总

站 改 为 在 一 田 百 货 外 上 落 客 ， 避 免 巴 士 与 小 巴 在 大 埔 中 心 争 路 的 情 况 。  

 
2 5 .  罗 家 勤 先 生 表 示 ， 根 据 观 察 ， 现 时 的 运 作 大 致 顺 畅 ， 运 输 署 会 留 意

情 况 ， 并 在 有 需 要 时 调 整 服 务 。  

 
 

VII. 要 求 改 善 专 线 小 巴 2 0 B 的 服 务  

 
2 6 .  罗 家 勤 先 生 表 示 除 了 专 线 小 巴 服 务 之 外 ， 桐 梓 亦 有 屋 邨 巴 士 服 务 ，

因 此 署 方 需 要 综 合 考 虑 及 研 究 如 何 改 善 2 0 B 的 服 务 。  

 
2 7 .  主 席 表 示 周 末 往 慈 山 寺 的 市 民 亦 会 乘 搭 2 0 B，使 桐 梓 居 民 更 难 上 车 ，

因 此 有 需 要 增 加 班 次 。  

 
2 8 .  有 成 员 表 示 署 方 虽 新 设 特 别 线 2 0 T， 于 平 日 非 繁 忙 时 间 提 供 单 程 由

慈 山 寺 往 大 埔 墟 的 服 务 ， 但 随 着 需 求 增 加 ， 建 议 将 2 0 T 的 服 务 由 单 程 改

为 双 程 ， 使 大 埔 墟 的 市 民 可 乘 2 0 T 前 往 慈 山 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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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II. 建 议 取 消 专 线 小 巴 2 8 K 及 增 设 一 条 大 埔 墟 港 铁 站 往 沙 田 港 铁 站 的 专 线  

 
2 9 .  主 席 建 议 检 讨 将 专 线 小 巴 2 8 K 的 路 线 ，改 由 大 埔 墟 港 铁 站 直 接 往 沙

田 港 铁 站 。  

 
3 0 .  罗 家 勤 先 生 指 2 8 K 的 路 线 是 按 社 区 对 公 共 交 通 服 务 的 需 求 而 订 ，如

市 民 希 望 以 较 直 接 的 路 线 由 大 埔 墟 港 铁 站 往 沙 田 港 铁 站 ， 可 考 虑 乘 搭 港

铁 。回 应 成 员 提 出 有 乘 客 未 能 在 黄 宜 坳 上 车 的 情 况 ，署 方 备 悉 有 关 意 见 ，

并 会 与 小 巴 公 司 商 讨 ， 以 改 善 有 关 情 况 。  

 
3 1 .  有 成 员 建 议 可 安 排 “ 半 空 车 ” 接 载 中 途 站 的 乘 客 ， 或 由 署 方 研 究 增

加 小 巴 的 座 位 数 目 。  

 
3 2 .  有 成 员 表 示 ， 2 8 K 的 乘 客 主 要 前 往 途 经 的 屋 苑 ， 而 非 大 埔 墟 或 沙 田

港 铁 站 ， 而 且 路 线 受 到 乘 客 欢 迎 ， 认 为 不 宜 更 改 路 线 。  

 
3 3 .  有 成 员 提 出 小 巴 “ 飞 站 ” 的 问 题 ， 希 望 运 输 署 加 强 监 管 有 关 情 况 。

此 外 ， 他 指 现 时 小 巴 车 头 号 码 牌 的 设 计 不 一 ， 有 些 字 体 较 细 ， 使 乘 客 未

能 清 晰 地 看 到 小 巴 号 码 ， 因 而 未 能 及 早 在 车 站 伸 手 提 示 司 机 停 车 载 客 。

他 请 运 输 署 研 究 统 一 小 巴 号 码 牌 的 设 计 标 准 。  

 
3 4 .  主 席 表 示 现 时 不 少 地 方 正 进 行 小 巴 站 上 盖 工 程 ， 建 议 可 以 一 并 改 善

小 巴 站 的 设 计 ， 使 小 巴 司 机 清 晰 看 到 停 站 位 置 ， 减 少 “ 飞 站 ” 的 问 题 。  

 
 

IX. 要 求 检 讨 2 6 4 R 号 线  

 
3 5 .  李 述 恒 先 生 简 单 介 绍 2 6 4 R 号 线 的 服 务 资 讯 。他 表 示 该 线 的 载 客 量 比

去 年 开 办 时 上 升 1 4 %， 而 繁 忙 时 段 的 载 客 量 为 3 0 %。 九 巴 会 密 切 留 意 路

线 的 使 用 率 ， 亦 乐 意 探 讨 能 有 助 改 善 服 务 水 平 的 建 议 。  

 
3 6 .  主 席 表 示 2 6 4 R 号 线 的 乘 客 不 足 ，要 求 检 讨 及 改 善 路 线 。她 认 为 2 6 4 R
号 线 方 便 居 民 迅 速 往 来 大 埔 及 元 朗 西 ， 惟 希 望 九 巴 可 以 延 长 晚 间 的 服 务

时 间 及 提 供 转 乘 优 惠 。  

 
3 7 .  有 成 员 建 议 将 2 6 4 R 号 线 的 服 务 范 围 延 至 天 水 围 。他 表 示 大 埔 及 天 水

围 都 有 一 些 受 到 市 民 欢 迎 的 景 点 如 火 车 博 物 馆 、海 滨 公 园 及 湿 地 公 园 等 ，

延 伸 服 务 既 可 方 便 来 往 两 区 的 居 民 ， 亦 可 增 加 乘 客 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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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8 .  有 成 员 建 议 可 延 长 服 务 至 平 日 行 驶 。  

 
3 9 .  主 席 请 运 输 署 及 九 巴 考 虑 成 员 的 建 议 。  

 
 

X. 邀 请 团 体 与 工 作 小 组 举 办 活 动  
  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 G B M  1 7 / 2 0 1 6 号 )  

 
4 0 .  主 席 表 示 大 埔 区 议 会 在 2 0 1 6 年 5 月 5 日 的 会 议 上 ， 已 通 过 于 2 0 1 6
至 2 0 1 7 财 政 年 度 拨 款 4 0 , 0 0 0 元 (包 括 超 额 拨 款 3 , 0 0 0 元 )予 工 作 小 组 。过

去 工 作 小 组 曾 邀 请 不 同 的 团 体 举 办 有 关 巴 士 服 务 的 活 动 ， 如 大 埔 区 巴 士

服 务 咨 询 论 坛 、 问 卷 调 查 等 。 她 请 成 员 推 荐 团 体 与 工 作 小 组 合 办 活 动 。  

 
4 1 .  有 成 员 分 享 工 作 小 组 以 往 曾 聘 请 独 立 公 司 进 行 有 关 区 内 巴 士 服 务 的

调 查 ， 建 议 工 作 小 组 可 参 考 做 法 。  

 
 

XI. 其 他 事 项  

 
4 2 .  有 成 员 表 示 8 0 7 K 小 巴 班 次 不 足 ， 经 常 发 生 满 载 情 况 ， 建 议 在 总 站

预 留 座 位 予 中 途 站 的 乘 客 。此 外 ，他 请 九 巴 加 强 8 7 E 及 6 8 2 P 号 线 的 服 务 。  

 
4 3 .  有 成 员 表 示 曾 多 次 反 对 7 3 号 线 取 消 旧 墟 一 带 的 巴 士 站 ，惟 运 输 署 及

九 巴 在 没 有 通 知 当 区 议 员 的 情 况 下 ， 落 实 取 消 该 处 的 巴 士 站 ， 他 要 求 九

巴 解 释 。  

 
4 4 .  多 位 成 员 认 同 署 方 及 九 巴 在 任 何 路 线 更 改 前 ， 应 充 分 咨 询 相 关 的 区

议 员 ， 并 在 落 实 更 改 前 通 知 他 们 。 他 们 认 为 九 巴 应 尊 重 区 议 员 的 意 见 。  

 
4 5 .  李 述 恒 先 生 回 应 ，九 巴 已 在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列 出 7 3 号 线 的 建 议 改 动 及

咨 询 相 关 的 区 议 会 ，及 后 落 实 7 3 号 线 的 路 线 调 整 。九 巴 备 悉 上 述 成 员 的

意 见 。  

 
4 6 .  有 成 员 请 署 方 跟 进 及 改 善 专 线 小 巴 2 1 A 的 服 务 。此 外 ，他 请 九 巴 尽

快 推 出 适 用 于 不 同 手 机 品 牌 的 应 用 程 式 版 本 ， 方 便 市 民 查 阅 巴 士 资 讯 。  

 
4 7 .  有 成 员 希 望 了 解 目 前 2 7 5 R 号 线 服 务 延 伸 至 乌 蛟 腾 的 进 度 。  

 
4 8 .  罗 家 勤 先 生 表 示 ，目 前 已 通 过 2 7 5 R 的 路 线 更 改 ，惟 须 就 移 除 该 处 的

咪 表 位 及 泊 车 位 的 事 宜 作 地 区 咨 询 。 此 外 ， 运 输 署 备 悉 成 员 提 出 2 7 5 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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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 线 在 雅 景 花 园 及 大 埔 工 业 村 附 近 设 站 的 建 议 。  

 
 

XII.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4 9 .  下 次 开 会 日 期 将 另 行 通 知 。  
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1 7 年 2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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